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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是督促之诉、
协同之诉，旨在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，依
法解决侵害公益的突出问题……”10月 27日，
在魏都区第二十期科级干部暨第十七期中青年
干部培训班上，魏都区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、检
察长金晓华关于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专题讲
座，让学员们受益匪浅。

建立检察公益诉讼制度，是党中央作出的
一项重大改革部署。作为公益诉讼“国家队”的
一员，今年以来，魏都区人民检察院以人民为中
心，以“公益诉讼守护美好生活”专项监督活动
为抓手，主动作为，充分利用好公益诉讼这把

“利剑”，督促行政机关履职纠错、依法行政，形
成公益保护合力，有效维护了国家利益和社会
公共利益。

核心提示

善 用 法 律 智 慧 守 护 美 好 生 活
——魏都区人民检察院扎实推进公益诉讼工作侧记

本报记者 董巧霞 李小娟 通讯员 宋二歌 赫雪梅

11月 6日上午，在灵沟河魏都区永
昌西路段上空，一架小型无人机来回
盘旋，这是魏都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
正在用无人机巡河。

“有了无人机这个高空‘侦察兵’
的加入，以往看不到、过不去的地方都
被纳入了监控范围，河道周边有没有
乱占、乱堆、乱采、乱建问题都能及时
发现。”该检察院第四检察部主任王东
芳说。

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
品，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。在许昌，河
畅、湖清、水净、岸绿、景美的水生态环
境，让居者心怡、来者心悦。作为许昌
中心城区，魏都区辖区内有 7 条河道，
即颍汝干渠、清潩河、运粮河、幸福渠、
护城河、灞陵河及中轴水系。如何守
护 好 这 份 来 之 不 易 的 水 生 态 建 设 红
利，魏都区人民检察院一直在探索。

今年以来，该检察院在全市率先
推动“河长+检察长”工作机制的落实，
与魏都区河长制办公室联合出台“河
长+检察长”工作实施意见，主动把检
察长巡河作为常态化工作予以落实，
通过法律监督实现“水更清、河更畅、
岸更绿、景更美”的群众新期待。

在该检察院，检察长、副检察长均
为河道责任人，定期联合区河长办公
室工作人员对辖区内的河流开展巡河
检查，对发现的问题及时督促整改，对
整改不及时导致河流生态环境受到破
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，适时以提出
诉前检察建议甚至提起公益诉讼的方
式督促整改。

颍汝干渠是北汝河向许昌市区输
送生活、生态用水的重要通道，是许昌人
民赖以生存的“大水缸”。今年 8 月，该
检察院检察官巡河时发现，“颍汝干渠庞
庄段河道内和河岸边随意抛撒、堆放大
量生活垃圾，蚊蝇滋生，污染水体”，遂立
即向有关部门发出诉前检察建议。

对此，魏都区有关部门高度重视，
立即责成魏都区颍昌街道办事处对颍
汝干渠庞庄段存在的建筑和生活垃圾
限期组织清运，清理完成后第一时间
移 交 干 渠 绿 化 施 工 单 位 进 行 绿 化 施
工，并要求颍昌街道办事处乡、村两级
河长认真履行职责，加大巡河力度。

“今年 10 月底，我们再次来到颍汝
干渠庞庄段巡河时，发现该河段建筑
和生活垃圾确已全部清理完毕。”王东
芳说。

检察长巡河

守好水生态建设红利
食品原料储存是否规范、食堂加工

制作的每餐次每种食品成品是否留样、
餐具用具是否每次用后清洗、消毒……
7 月 6 日，高考将至，由魏都区人民检察
院检察官、许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魏都
区分局工作人员组成的联合检查组，先
后来到许昌高中南、北校区和魏都中
学，重点对学校食堂的厨房环境、就餐
环境、食品贮存环境进行检查。

国以民为本，民以食为天，食以安
为先。食品药品安全涉及千家万户，是
人命关天的大事。今年以来，魏都区人
民检察院聚焦食品药品安全领域公益
损 害 突 出 问 题 ，持 续 打 好“ 舌 尖 保 卫
战”。

在食品安全领域，该检察院坚持线
上线下两手抓，线上，就辖区网络订餐
平台存在的问题，依法启动公益诉讼诉
前程序，督促有关部门依法履职，开展
专项整治；线下，联合相关部门深入校
园、农贸批发市场，开展食品安全执法
检查，确保老百姓吃得放心、吃得安全。

在药品安全领域，该检察院则善于
在 履 行 职 责 中 发 现 公 益 诉 讼 案 件 线
索。去年 9 月，该检察院受理了一起过
失致人死亡案件。家住东城区的鲁某

在不具备限制级抗菌药物处方权且未
经县级卫生行政部门核准情况下，在家
中私自对翟某开展限制级抗菌药物头
孢哌酮钠舒巴坦钠静脉输注业务。其
间，翟某产生过敏反应，经抢救无效死
亡。

在办案过程中，该检察院检察官发
现此案符合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条件，
遂对此案进行立案审查。“通过走访调
查，我们发现东城区行医不规范的情况
不止鲁某一家。”该检察院检察官罗琳
琳说。

今年 5 月，该检察院依法向东城区
相关职能部门发出检察建议，建议其对
辖区违规诊疗行为进行拉网式排查，对
发现的问题予以整改，并建立常态化监
管机制，定期加强监督检查，杜绝此类
情形发生。

收到检察建议后，东城区相关职能
部门立即成立 3 个督导组，对辖区 89 家
基层医疗机构进行全面排查，对存在传
染病登记不规范、抗菌药物未按规定备
案等问题的 2 个卫生服务中心和 1 个卫
生院进行通报，并发出限期整改通知。
如今，存在问题已整改到位。

精准监督

打好“舌尖保卫战”
“自从有了这个移动红绿灯，过这

个丁字路口再也不用提心吊胆了！”11
月 8 日，在市区许都路与智慧大道交叉
路口，骑着二轮电动车送孩子上辅导班
的李女士说，“以前，特别是高峰期的时
候，这儿来来回回都是车，谁都不让，等
半天自己都不敢骑车过。”

这样的变化，得益于魏都区人民检
察院开展的公益诉讼工作。

今年以来，魏都区人民检察院在办
好法律明确赋权的生态环境和资源保
护、食品药品安全、国有财产保护、国有
土地使用权出让、英烈名誉荣誉保护等

“4+1”领域公益诉讼案件的同时，以高
度负责的精神，积极、稳妥办理群众反
映强烈的“等”外公益诉讼案件。

许都路与智慧大道交叉口位于许
都公园南门，南面为新田 360 广场，北
面紧邻许都大剧院、许昌博物馆、许昌
市规划展览馆。由于交叉口东西不远
处均有红绿灯，故此处未安置交通安全
设施。然而，每逢交通高峰期、傍晚行
人散步时，随着车流量、人流量增大，此
处人车混行，不仅容易造成交通拥堵，
而且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。

发现该问题后，魏都区人民检察院

检察官立即对该地交通混乱情况进行
调查取证，听取过往群众意见，并向东
城区相关部门发出检察建议。但由于
该处位置较为特殊，相关部门对安置信
号灯较为谨慎。经多次沟通，该检察院
与东城区相关部门共同确立了整改方
案，决定在该处放置移动红绿灯、指示
牌等，并设置了 1个月试验期。

1 个月后，该检察院建议东城区相
关 部 门 再 次 听 取 有 关 部 门 及 群 众 意
见。结果出人意料，有关部门及群众纷
纷对此表示认可。

“公益诉讼不是为诉而诉，而是要
促进问题的解决。为此，我们不断加强
与地方党委政府、行政部门沟通协调，
先后建立了公益诉讼联系人制度、公益
诉讼检察官助理工作制度，通过督促、
协调、配合，形成工作合力，共同推动问
题解决。”该检察院副检察长徐云涛表
示。

据统计，今年 1 月至 10 月，该检察
院共排查公益诉讼案件线索 35 件，同
比 增 长 150% ；立 案 27 件 ，同 比 增 长
117%；发出诉前检察建议 22 件，同比增
长 100%，目前已回复 17 件，无超期未
回复案件。

主动出击

做好公共利益“看护人”

本报讯（记者 董全磊 通讯员 王新
保）“这个月是你们的‘政治生日’，我代
表院党组祝你们生日快乐！”11 月 9 日上
午，在“政治生日”送贺卡活动中，鄢陵
县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、检察长郭亚峰
向 16名党员表示衷心祝贺。

在 11 月，鄢陵县人民检察院共有 16
名检察干警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包括
4 名退休老干部。党员从入党那天起就
有两个生日，一个是“自然生日”，一个
是“政治生日”。过“自然生日”，是纪念
对父母的恩情，对自然生命的尊重；过

“政治生日”，则表达对党的忠诚，对政
治生命的纪念。

该检察院开展此次“政治生日”送贺
卡活动，旨在促使党员检察干警铭记党
员身份，常怀感恩之心、常思肩上之责、
常葆进取之志，感受党员的光荣与责任，

在生活和工作中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
用。活动中，郭亚峰一一向 16 名检察干
警送上“政治生日”贺卡。大家围坐在一
起，共同回忆当初入党时的情景。

86 岁的退休老干部张永恩说：“院
里开展这样的活动，让我们深切感受到
了党组织的温暖，增强了归属感和自豪
感。作为一名老党员，我会充分发挥经
验丰富的优势，积极建言献策，为鄢陵
检察事业的发展再尽一份力。”

小 小 贺 卡 透 关 爱 ，党 建 引 领 聚 人
心。参加“政治生日”送贺卡活动的年
轻检察干警纷纷表示，认真学习贯彻党
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，大力弘扬“团
结 精业 务实 奋进”的鄢陵检察精神，立
足岗位、珍惜机遇，为鄢陵检察事业再
创佳绩贡献更多力量。

鄢陵县人民检察院

为16名党员过“政治生日”

本报讯（记者 李小娟 通讯员 刘
少玄）11 月 13 日，记者从禹州市人民
法院获悉，通过该法院执行干警全力
攻坚，截至目前，王某付恶势力犯罪
集团案首犯王某付财产刑 130 余万元
全部执行到位。

王某付现年 54 岁，禹州市梁北镇
人。2009 年至 2018 年，以王某付为
首的恶势力犯罪集团，为牟取不法利
益和形成非法影响，在禹州市高利放
贷，并组织专门的要账人员，采取向
债权人、担保人恐吓、威胁等“软暴
力”方式暴力讨债，其间实施了非法
拘禁、非法侵入住宅、妨害公务、强迫

交易、寻衅滋事犯罪活动。该集团犯
罪行为严重侵犯了受害人的人身权
利，扰乱正常的生活、经营秩序，造成
了恶劣社会影响。

今年 4 月，禹州市人民法院依法
以非法拘禁罪、非法侵入住宅罪、妨
害公务罪、强迫交易罪、寻衅滋事罪，
数罪并罚，判处被告人王某付有期徒
刑 14 年，并处罚金 20 万元。其余 25
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相应刑罚，王某
付和其他相关被告人被责令退赔相
关被害人损失 110余万元。

一审宣判后，部分被告人不服，
提起上诉。今年 6 月，许昌市中级人

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
楚，证据确实充分，定性准确，量刑适
当，审判程序合法，遂依法作出驳回
上诉、维持原判的裁定。

6 月 30 日，该案财产刑移送禹州
市人民法院立案执行，移送执行标的
170 余万元，其中罚金 60 余万元，退
赔被害人 110 余万元。对此，该法院

执行局高度重视，成立执行专班对此
案 进 行 研 究 部 署 ，制 订 周 密 执 行 方
案 ，逐 一 梳 理 被 执 行 人 家 庭 财 产 情
况，通过“线上线下”同时发力，共计
冻结被执行人 10 余万元、查封被执行
人房产 4 处，其中一处之前归首犯王
某付所有。11 月 3 日，王某付名下房
产以 139 万余元的价格在淘宝网司法
拍卖平台顺利拍出。

“除了部分被执行人罚金未执行
完毕之外，该恶势力犯罪集团案件大
部分财产刑现已执行到位。下一步，
我们将继续追缴该案其余罚金，并着
手做好被害人退赔工作。”该法院执
行局有关负责人表示。

禹州市人民法院强力执行“打财断血”

一恶势力犯罪集团案首犯财产刑全部执行到位
本报讯（记者 董全磊 通讯员 张汇

涛）11 月 4 日，记者从禹州市公安局了解
到，今年 1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 月 31 日，
该局开展为期 3 个月的严厉打击“黄赌”
违法犯罪专项行动。

专项行动期间，该局将抽调精干警
力，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治安热点、难
点问题，深入分析“黄赌”违法犯罪的规
律，以“突出重点、深度打击、明确责任、
有效治理”为原则，坚持窝案、大案、个
案、小案一齐打，迅速对“黄赌”违法犯
罪展开凌厉攻势，集中整治一批“黄赌”
犯罪场所，严厉惩处一批“黄赌”犯罪的
组织者、经营者和“保护伞”。

专 项 行 动 中 ，该 局 重 点 整 治 易 发
“黄赌”犯罪的娱乐服务场所及私密会
所、会馆等，整治辖区内群众反映问题
强 烈 的 存 在 色 情 服 务 、聚 众 赌 博 的 宾
馆、酒店、茶楼、洗浴、按摩、足浴等服务

场所，整治隐藏在小区、居民点、学校附
近利用有赌博功能的游戏机实施赌博
的场所，整治地下流动赌场特别是农村
地区的聚众赌博窝点等，整治群众多次
举报虽经查处但屡有反复的场所。

对组织、强迫、引诱、容留、介绍卖
淫尤其是组织未成年人卖淫的犯罪团
伙及涉案场所的主要责任人，对开设赌
场、聚众赌博的犯罪团伙骨干成员及在
赌博活动中放高利贷、放哨、提供场地
等为赌博提供条件的赌场工作人员和
一般参赌人员，该局将予以重点打击。

禹 州 警 方 开 展 此 次 严 厉 打 击“ 黄
赌”违法犯罪专项行动，旨在强力净化
社会整体治安环境，进一步提升人民群
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。借助本报，禹州
警方提醒市民，发现“黄赌”违法犯罪线
索，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。

禹州市公安局

开展严厉打击“黄赌”违法犯罪专项行动

11月 10日，许昌市公安
局魏都分局北大派出所豫园
警务室民警走上街头，开展
防骗宣传活动。民警向群众
发放宣传彩页，讲解电信网
络诈骗的主要手段、危害等，
引导群众绷紧安全防范弦，
莫给诈骗分子留可乘之机。

尹蔷 摄

◀魏都区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、检察长金晓华（中）向魏
都区行政机关专业人员发放聘书，聘请他们兼任检察官助
理，借助其专业优势破解跨领域公益诉讼保护专业难题。

寇喆 摄

▲普法宣传下基层，公益诉讼进社区。 李红 摄

总 第（ 159）期

(魏都区篇)


